
1 
 

  苗栗縣政府 110年第 38次縣務會議紀錄 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12日上午 8時 

地點：本府 A棟大樓 401會議室 

主席：徐縣長耀昌 

出席人員： 如簽到簿 

 

副 縣 長 ： 鄧 桂菊  秘 書 長  陳 斌 山  機 要  范 陽 添 

首 席 參 議  許 滿 顯         

財 政 處 

處 長 
 蔡 佳 慧  

水 利 處 

處 長 
 楊 明 鐃  

民 政 處 

處 長 
 彭 基 山 

社 會 處 

處 長 
 楊 文 志  

勞 青 處 

處 長 
 彭 德 俊  

教 育 處 

處 長 
 邱 廷 岳 

地 政 處 

處 長 
 陳 錦 珠  

計 畫 處 

處 長 
 江 和 妹  

工 務 處 

處 長 
 古 明 弘 

工 商 處 

處 長 
 詹 彩 蘋  

人 事 處 

處 長 
 陳 坤 榮   

農 業 處 

處 長 
 李 乙 廷  

政 風 處 

處 長 
： 王 明 朝  

行 政 處 

處 長 
 許 淑 娥  

主 計 處 

處 長 
 吳 月 萍 

衛 生 局 

局 長 
 張 蕊 仙  

警 察 局 

局 長 
 周 煥 興  

稅 務 局 

局 長 
 黃 國 樑 

文 觀 局 

局      長  
 林 彥 甫  

環 保 局 

局 長 
 陳 華 盛  

消 防 局 

局      長 
 徐 新 淵 

台北辦公室

主 任 
 王 錦 芬  

原 民 事 務 

中 心 主 任 
 蔣 意 雄     

秘 書  林 美 娥         

           

列席人員: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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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檔 科 

科 長 
 黃 銘 福  

媒事中心 

主 任 
 龍 明 潭     

 

司     儀：彭 明 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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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報告事項： 

 

一、 報告本府 110 年 10 月 05 日縣務會議紀錄。 

二、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： 

    (一) 行政院已公布振興五倍劵將於今日開始使用，有關本府加 

      碼抽獎及其他優惠活動整合定案後，請文觀局、工商處及 

      媒體事務中心加強宣傳。另考量疫情已逐漸趨緩，先前延 

      期之各項活動，請各局處儘速規劃復辦，以期搭上行政院 

      振興政策，吸引民眾至本縣消費。 

          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 (二) BNT疫苗因接種程序多達 15道注意事項，被稱為「史上最複 

       雜」的疫苗，需要先稀釋才能施打，比起其他疫苗更容易出 

    錯，請衛生局留意第一線人員是否熟悉操作及學生接種後是 

    否有不適情形，並請教育處掌握各校施打狀況。 

       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   三、工務處報告：恭賀本縣榮獲金路獎縣市政府「橋梁維護」及 

          「路況維護」項目雙料績優，報請公鑒。 

       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   四、計畫處報告：本府縣務會議列管「重大建設計畫執行情形彙整 
      表」乙份，報請公  鑒。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   五、計畫處報告：本府 110 年第 3 季各項為民服務業務執行情

形，報請公鑒。 

         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 

   六、計畫處報告：本府各局(處)110年 10月 1日至 10 月 7 日於網

路社群行銷露出情形(如附件)，報請公鑒。  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 

   七、媒事中心報告：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

份，報請公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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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 
 
貳、主席裁示： 
 

一、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自 10 月 5 日起有條件開放部分 

休閒娛樂場所，但未特別說明旅宿業是否能夠恢復提供室內唱

歌及打麻將等活動，請文觀局參考中央開放原則，與業者及衛

生局討論後，律定相關規範，以利民眾遵循。 

二、 日前屏東縣發生思覺失調症患者攻擊超商店員的事件，造成民 

眾惶恐不安，社會安全網議題再次引發關注，請社會、衛生、

警察等局處積極檢視補強本縣社會安全網，加強列管社區高風

險人物，避免相關不幸事件發生。 

三、 議會定期會召開在即，有關議員前次會期各項提案執行情形， 

請各局處再次盤點檢視最新處理進度，並儘速回傳計畫處統

整，以利彙編提報本縣議會。 

     

 參、 散會：上午 8 時 50 分。 

 

 

 

 

   
 


